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公告编号：2017—6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购镇江德茂海润股权投资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对外投资概况 

（一）基本情况 

新能源汽车是国家大力支持的战略方向，根据目前我国“双积分”

政策的要求，纯电动是最主要的技术路线之一。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在新能源汽车上游电池领域

占据着行业龙头的地位。长安汽车为保障自身发展,加强与宁德时代

合作，拟以收购镇江德茂海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镇江德茂海润基金”）基金份额的方式投资宁德时代。 

 2017年6月,南方德茂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德茂”，

普通合伙人）、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招商财富-招商

银行-长安新时代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招商财富”，

有限合伙人一）、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培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宁波培元”，有限合伙人二）签订《合伙协议》，投资镇江德茂

海润基金，总份额为150,001万元。其中，南方德茂认缴出资额1万元，

实缴出资额1万元；招商财富认缴出资额99,000万元，实缴出资额

49,000万元；宁波培元认缴出资额51,000万元，实缴出资额51,000

万元。 

2017年6月，镇江德茂海润基金出资100,000万元人民币参股宁德

时代，持股比例为1.18%。 



此次长安汽车拟与招商财富签订《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合同》，以

518,743,029.48元收购招商财富持有的镇江德茂海润基金49,000万

元的实缴合伙份额。此次收购完成后，长安汽车成为镇江德茂海润基

金有限合伙人，持有32.67%的合伙份额。 

苏州金晟硕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金晟”）

拟收购招商财富持有的镇江德茂海润基金50,000万元的认缴合伙份

额及宁波培元持有的镇江德茂海润基金51,000万元的实缴合伙份额，

收购后苏州金晟持有67.33%合伙份额。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年10月3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收购镇江德茂海润股权投资基金份额的议案》。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南方德茂基本情况 

名称：南方德茂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斌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马吉路2号1101室 

成立日期：2015年5月4日 

营业期限：永久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南方德茂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时间为2015年6月11日。 

经查询，南方德茂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南方工业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资管”)持有南方德茂35%股份，

是南方德茂的第二大股东，未对南方德茂形成控制，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10.1.3、10.1.5条对关联方的界定，公司

与南方德茂不够成关联方。 

（二）招商财富基本情况 

名称：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生章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1号前海深港合

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A栋201室 

成立日期：2013年02月21日 

营业期限：永久 

经营范围：经营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

他业务。 

资管计划出资情况:招商财富为“招商财富-招商银行-长安新时



代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其中招商财富出资48,900万元, 南

方资管出资100万元。 

经查询，招商财富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南方资管持

有长安新时代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0.2%的份额，未对长安新时代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形成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10.1.3、10.1.5条对关联方的界定，公司与招商财富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三）宁波培元基本情况 

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培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丁学思 

住所：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七号办公楼2006室 

营业期限：2016年8月8日至2046年8月7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 

经查询，宁波培元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宁波培元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苏州金晟基本情况 

名称：苏州金晟硕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金晟硕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198号星海大厦1幢10层1006室163# 

成立日期：2016年03月03日 

合伙期限至：2036年02月25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经济信

息咨询。 

深圳金晟硕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苏州金晟的基金管理人,

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基金管理

人登记，登记时间为2015年8月26日。 

经查询，苏州金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苏州金晟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镇江德茂海润基金基本情况 

1.名称：镇江德茂海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类型：有限合伙  

3.住所：镇江市京口区新民洲青春路320号 

4.成立日期：2015年12月11日 

5.备案日期：2016年2月24日 

6.存续期限：经营期限为基金存续期限。暂定为5（伍）年，自

本企业成立之日起计算。本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为合伙企业成立

之日。 

7.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业务。 

8.合伙人情况 



执行事务合伙人：南方德茂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南方德茂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1万元，实缴出资额1

万元。 

有限合伙人：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招商财富-招商银行-长安新时

代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认缴出资额99,000万元，实缴出资额

49,000万元。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培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51,000

万元，实缴出资额51,000万元。 

9.投资情况：2017年6月，镇江德茂海润基金与宁德时代及其实

际控制人曾毓群、李平签定《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

份认购协议》，由镇江德茂海润基金以43.48元/股认购宁德时代股份

22,999,575股，持股比例为 1.18%，全部股份认购款为人民币 

1,000,000,821元。上述股份锁定至镇江德茂海润基金增资后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之日(2017年6月28日)起36个月或宁德时代挂牌上市之日

起12个月孰晚。 

10.退出机制:在履行相关法律法规或者本协议约定的程序后，普

通合伙人应以届时之公允价格办理该合伙人的退伙事宜。《合伙企业

法》规定的其他当然退伙和除名退伙情形。 

11.会计核算方式：普通合伙人应当保管本基金所有经营档案与

账簿，决定本基金所采用的会计方法和准则。有限合伙人有权了解本



基金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查阅本基金会计

账簿等财务资料及其他相关经营资料。 

经查询，镇江德茂海润基金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二）宁德时代基本情况 

名称：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港路1号 

注册资本：195,519.3267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12月16日 

存续期限：永久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燃料电池、动力电池、

超大容量储能电池、超级电容器、电池管理系统及可充电电池包、风

光电储能系统、相关设备仪器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及售后服务；对新

能源行业的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企业地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动力电池制造商，连续两年年产量

位于全球前三，为首批入选工信部《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

目录的十家动力电池企业之一、《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目录的

八家锂离子电池企业之一，承担了“十二五”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技

术创新工程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专项项目

和智能电网与装备专项项目等国家级项目。 

四、本次签订的《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经营管理模式 

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对本基金相关投资和

退出的最终决策权。投资决策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长安汽车委派1

名。原则上，投资决策委员会形成决议须全体委员三分之二（含）及

以上表决通过方为有效。 

   （二）合伙人权利义务 

基金由全体合伙人根据协议自愿设立。性质为有限合伙，即普通

合伙人对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

为限对基金债务承担责任。 

普通合伙人：主持基金的经营管理工作，并对外代表基金。维护

合伙财产的统一性、完整性、安全性和保值增值。普通合伙人对基金

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有限合伙人：监督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事务的执行情况。对基金的

经营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了解基金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在普通

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权督促其行使权利或为基金的利益以自己的

名义提起仲裁。 

   （三）收益分配 

    可分配资金指不需或不能再用于投资或其他支付的、可分配给合

伙人的基金资产，包括实现的基金净利润和回收的原始出资额。可分

配资金在全体合伙人间按相应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普通合伙人业

绩报酬另行约定。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一）本次投资的目的 

长安汽车与宁德时代于2016年6月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目前

已启动EV、PHEV项目，本次收购镇江德茂海润基金的合伙份额可加强

公司与宁德时代合作。 

（二）本次投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本公司战略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短期内对生

产经营没有实质影响，长期将有助于本公司动力电池产品技术推广和

产业化应用，提供更多满足未来油耗标准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将对本

公司长远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三）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 

投资过程中将受到经济环境、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交

易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以下风险：  

1、技术风险：所投资的产品技术未来存在被其他技术替代所造

成的影响； 

2、市场风险：随着行业市场竞争加剧，所投资的企业存在受到

重大冲击的风险； 

本公司通过对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研判，对公司技术和市场地位

的深入评估，尽力降低投资风险。 

六、承诺情况 

长安汽车承诺在参与投资镇江德茂海润基金后的十二个月内（涉

及分期投资的，为分期投资期间及全部投资完毕后的十二个月内），

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含节余募集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镇江德茂海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

议 

(三）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之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一日 




